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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0年 12月 12日 大会通过题为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的第 55/152 号决议 该决议第 3 段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必须让国际法委员会得到

它们对交给起草委员会处理的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 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 的条款草案 
1
 的意见  

2. 截至 2001 年 3月 21 日 收到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答复 下文

第二节逐条抄录它对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 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 的条款草案的评论和意见 如收到其他答复

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二. 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一般性评论 
 

 联合王国重申 它对委员会及关于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的工作的大方向总

的来说感到满意 并就此发表意见  

标题 
 

 联合王国对新标题 预防重大跨界损害公约 的简洁明了表示欢迎 并赞同

删除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提法 如果删除 重大

一词就更好了 因为这个词作为定义的一个要素 最好留在正文中处理 删除 危

险活动 一词是对的 因为该词与第 1条案文不符 不过 标题最好加几个字

以简洁明了地说明公约所涵盖的损害的类型 委员会似宜考虑以下可能性 有无

括号均可  

 预防带有[跨界损害]风险的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框架]公约  

 如果准备将最后文书作为框架公约来通过 标题中最好包括 框架 一词

但是 目前起草的案文似乎属于独立公约性质 而不是框架性质 若要将该案文

变为框架公约 则需要对案文作出一些相应的小改动 例如 在其框架内考虑到

其他协定和/或单方面声明  

第 1条 
 

 联合王国提到其 2000年 3月 24日提交的关于第1条的意见 A/CN.4/509, 第

9页 鉴于现在提议以有约束力的文书的形式通过这些条款草案 联合王国认为

务必更准确地界定条款适用范围 或至少在文书中包括一个能够产生必要定义的

__________________ 

 
1
 条款草案案文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10号 A/55/10 第八章 B节第 3分节 第 7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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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在前一次提交的意见中曾建议采取三种可能的方式澄清所涵盖的活动 这

三种方式可单独采用 也可合并采用 例如 列出拟列入清单的最低限度核心活

动 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单方面指明在其领土 管辖或控制范围内带有造成重大跨

界损害风险的其他活动 通过邻国或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具体协定更详细地指明属

于公约范围的活动  

 联合王国认为 提供诸如上文建议的用以界定条款所适用的活动的各种机制

十分符合框架公约的概念  

第 2 8[9]和 9[10]条 可能受影响国  
 

 联合王国认为 可能受影响国 一词及第 2 条(e)项中的有关定义与 造成

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 一词及(a)项中的有关定义不完全一致 带有跨界损害风

险 意味着造成灾难性损害的可能性较小 不大可能有任何公众和国家受到影响

(a) 项所界定的危险概念是 而且应该是条款结构的关键  

 为了使(e)项与(a)项一致 可改写(e)项 采用这样的提法 在其领土内有

发生重大跨界损害危险的国家 这种国家也许称为 潜在受影响国 更为贴切  

 根据现草案 第 8条只要求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公众 第 9条只要求通知可能

受影响的国家 同样 第 10 条和第 11 条适用于第 2 条 f 项所界定的 当事

国 当事国包括 可能受影响国 但是这种提法没有将所有面临危险的国家都

包括在内 照此逻辑 第 8 9 10和 11条将不适用于某些属于公约草案范围的

活动 联合王国的看法是 这些条款应适用于所有这类活动  

 联合王国认为 如果采纳上文关于修改第 2条(e) 项的建议 将全文中凡提

到可能受影响的地方都改为潜在受影响国和潜在受影响公众 则可使案文保持前

后一致  

第 7[8]条 
 

 联合王国欢迎将该条案文中的 评价 一词改为 评估 但是 该条的标

题与正文之间似乎仍然存在某些相互矛盾之处 标题所述 环境影响的评估 必

然涉及评估某项拟议中的活动对起源国领土内外的总的环境影响 第 9条规定的

义务只有在评估表明存在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的情况下才适用 而事实上

不可能只进行跨界方面的评估  

 联合王国认为 该条最好要求关于批准某项活动的决定应以对该项拟议中的

活动可能的环境影响 包括可能的跨界损害的评估为基础  

 不过 如果该条案文保持现有措辞不变 则应修改标题 以免造成所述评估

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 环境影响的评估 的印象 例如 里约宣言 第 17条原

则中的用法 可对标题加以限定 例如 在现标题前面加上 跨界 二字 或以

跨界 取代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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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10[11]和 11[12]条之间的关系 
 

 联合王国仍然感到关切的是 以公平利益均衡为基础的解决方法概念 在解

释上可能会损害到第 3条所规定的预防义务 例如 这种概念可能会被理解为意

味着有关履行第 3条所规定的义务的某些潜在解决方法是不能接受的 或不公平

的  

 联合王国同意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A/CN.4/510 附件结尾处黑体字

注意 开始的一段中 对这些条款之间互动关系所作的解释 联合王国认为公

约案文有必要增加一项类似的澄清 以消除目前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 特别报告

员的解释中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格外适宜 可以直接插入第 10条案文  

预先防范原则 污染者付治污费和可持续发展 
 

 联合王国已经表示它对订正案文未能更多地考虑到预先防范行动 污染者应

付治污费和发展应是可持续的等项原则 感到失望 各国在作出事前核准进行有

危险的活动的决定时 和就公平利益均衡进行磋商时 都应考虑到上述这些原则

如果将这些原则明确纳入公约文本的执行部分会格外有效 例如 生物多样性

公约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 不仅在序言部分重申 里约宣言 第 15 条

原则所载预先防范方式 而且还在案文的执行部分 第 10条和第 11 条 具体规

定在执行议定书时如何适用这种方式 委员会亦可考虑在本公约的一条或多条有

关执行条款中提及上述原则 联合王国认为不应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原则一定会得

到遵守  

 


